
南臺科技大學 

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獎學金申請表 
依據『南臺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』實施 

一、申請人資料 

班級 碩士班  博士班 

               所          組       年       甲 

身分證字號 

 

姓名  學號         電話  

1.就讀期間是否無專職工作：有專職工作  無專職工作 

(經查有專職工作者，已核發之入學獎學金予以追回) 

2.是否為本校大學部之畢業生：是  否 

3.本人同意將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無償且不附帶任何條件供本校蒐集、電腦處理及作為，並由承

辦單位依相關辦法規定妥善保存保密。本人已詳閱申請說明，保證所填寫及繳交文件確屬真

實，簽具切結以示負責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本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申請資格 (申請學生免填) 

碩士班申請資格(依據實施要點第二條及第三條) 審核 

 1.大學畢業成績為該班第 1~5 名者，頒發獎學金 25 萬元 

 2.大學畢業成績為該班第 6~10 名者，頒發獎學金 22 萬元 

 3.大學畢業成績為該班第 11~20 名者，頒發獎學金 15 萬元 

 4.大學畢業成績為該班第 21 名之後者，頒發獎學金 10 萬元 

 5.非本校大學部畢業生，發給碩士班獎學金 10 萬元 

審核單位簽章 

 

承辦單位簽章 

 

 

申請人(須本人)郵局存摺封面 

影本黏貼處 

 



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

無 專 職 工 作 切 結 書 
 

 

 

學生          (學號：          )為            碩(博)

士班學生，申請南臺科技大學          學年度碩(博)士班

獎助學金，本人以一般生身分報考，就讀期間無專職工作。

如有不實，違反本要點規定，願無條件繳回所得獎學金，並

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，特此證明。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 分 證 字 號： 

聯  絡  電  話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
